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湖南建设中等职业学校）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费用报销

第一节 因公出国（境）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建立出国任务计划编制和审批机制。

2.出国费实行预算管理，控制预算规模。

3.实行出国事前审批，严格执行财政部、外交部制定的临时出

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

4.不得委托中介机构办理出国事项，不得将经费支付给旅行社

等中介机构。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国外费用报销单（团组需团组负责人审核签字）。

2.有效票据及相关明细单（行程单、住宿费等，中文注明开支

内容、日期、数量、金额）。

3.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4.出国任务批件。

《出国（境）代表团（组）预算表》。

《出国（境）代表团（组）费用结算表》。

5.护照出入境签章页复印件（注明出入境时间）。

6.行程调整、费用变更的事前审批说明（经外事和财务部门审

批）。

7.《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乘坐非

国内航班或改变中转地时，事前报外事和财务部门审批）。



第二节 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制定交通费报销制度，避免普遍发放交通补贴或限额内报销

福利化倾向（适用于已实施公车改革的单位）。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实行单车核算，控制加油费等支出，

通过备查账登记加油卡使用情况。

3.报销票据须为正规公务交通票据，不得报销个人车辆相关费

用（如加油费、维修费、停车费等）。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燃油费：正规发票及明细清单（报销审批单注明加油卡卡

号，加油卡使用情况登记备查；未使用加油卡的，注明车辆车牌号

及加油时行驶里程数）。

2.保险费、维修维护费：正规发票及明细清单；公务卡消费凭

证（公务卡结算时）；单位须提供政府采购协议单。

3.租车费：正规发票及明细清单；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

算时）；租赁合同（含型号、时间、行程等信息，若签订合同）。

4.市内交通费：严格根据学校文件执行，报销附件：提供市内

交通报销汇总表（报销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校长签字）、市内交通费

用报销审批单。

第三节 公务接待费

一、措施和要求

1.严格审批公务接待支出，禁止超标准、超次数报销。

2.接待对象须持有公务接待函，按照一函一餐的原则优先安排

单位食堂就餐，严格限制陪餐人数。



3.严禁公款大吃大喝、上烟酒，不得安排到私人会所、娱乐场

所活动或赠送高档礼品。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公务接待费事前审批单。

2.正规发票（如在内部食堂接待，需附食堂结算单据）及消费

菜单。

3.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4.公务接待清单（含接待对象单位、姓名、职务、公务活动项

目、时间、场所、费用及用餐人数）。

5.派出单位公函。

第四节 会议费、培训费

一、措施和要求

1.严格执行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会议费、培训费管理办法。

2.会议、培训实行计划管理，举办前审核支出预算、规模、天

数等。

3.会议费报销须提供会议审批文件、会议通知、实际参会人员

签到表，严格审核原始凭证，超范围、超标准开支不予报销；具备

条件的，由单位财务部门直接结算。

4.按规定选择举办场所，执行二、三、四级会议综合定额标

准，不得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5.公示会议费（含会议名称、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

等），接受监督。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会议费



（1）会议费事前申请单（包含会议方案和预算清单）。

（2）正规发票（如在内部食堂接待，需附食堂结算单据）及

消费流水。

（3）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4）定点采购电子结算单（未纳入定点范围且价格低于定额

标准的内部场所除外）。

（5）会议现场实时照片。

2.培训费

（1）培训费事前申请单（包含培训方案和预算清单）。

（2）正规发票（内部食堂接待附食堂结算单据）及消费流

水。

（3）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4）培训通知（分管副校长需签字）。

（5）培训人员签到表。

（6）培训现场实时照片。

第五节 委托业务费、维修（护）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委托业务纳入预算管理，明确必要性、任务内容、经费测算

依据。

2.规范选择受托单位：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执行政府采

购法、招标投标法；未达标准的，采取竞争性方式并集体决策，公

开采购情况。

3.审核受托单位资质（法人资质、履约能力、业绩、信誉

等）。



4.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工作内容、支付条件、成果、验收要

求、违约责任等）。

5.加强合同执行监管，由管理部门组织验收，按合同支付款

项。

6.委托单位人员不得在委托项目中领取报酬或报销费用。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委托业务费

（1）正规发票（应税资金用税务发票，非应税资金用银行结

算凭证）。

（2）委托业务合同。

（3）优选过程性资料（不涉及政府采购的）。

（4）中标通知书等采购结果证明（涉及政府采购的）。

（5）阶段性工作进展资料（分期付款时，如中期检查报告、

进度款确认函等）。

（6）委托业务成果验收报告（尾款支付时）。

2.维修（护）费

（1）设备维修费：报销附件提供设备维修申请报告（2000 元

以下无需提供）；设备维修发票和清单；竣工验收报告和现场维修

照片。

（2）室内装修改造：报销附件提供采购项目立项申请表；装

修合同；施工安全生产协议；装修发票和清单、造价咨询报告和竣

工验收报告；现场维修改造照片。

（3）其他维修（护）费：报销附件提供会议纪要（大型修缮

项目）、采购项目立项申请表、事项请款单（支付尾款和质保金

时）、维修合同、维修发票和结算清单、竣工验收审计报告。



第六节 劳务费

一、措施和要求

1.纳入预算管理，明确任务、费用标准、用工数量，不得扩大

范围或提高标准。劳务费发放标准根据湘财行〔2023〕6 号文件执

行。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300 元；副高

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

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

般不超过 1500 元。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

2.报销时填制支出明细表，由专家或劳务人员本人签字，不得

代领代签。

3.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发放；确需现金发放的，须两名单位工

作人员共同见证。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劳务费领取签字表（含领取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称、身

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领取表必须有制表人、

审核人、分管副校长签字。

2.会议通知或邀请函。

3.现场实时照片。

4. 专家职称证明复印件。

5.参会人员签到表。

第七节 差旅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出差前履行审批程序，明确事由、时间、地点。



2.执行财政部等部门的差旅费管理办法，按规定乘坐交通工

具、住宿。

3.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协

助安排用餐、提供交通工具的，需缴纳费用并索取凭证。

4.参加会议、培训的城市间交通费在本单位报销，伙食补助和

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天数计发。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出差事前申请单。

2.差旅费报销单（伙食补助、市内交通费按自然天数包干；接

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或提供交通工具的，需注明缴费情况；本单位

提供交通工具的，不享受对应天数市内交通费补贴）。

3.城市间交通费、订票费、退票费、保险费、住宿费等有效票

据。

4.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5.调研通知、会议通知、培训通知等相关文件需主管校长签字

审批（涉及调研、会议、培训）。

6.邀请函（临时聘请外单位专家或人员出差时）。

第八节 设备、材料采购费

一、措施和要求

1.专用材料、物资设备购置纳入预算和计划管理，在项目文本

中独立说明购置必要性。

2.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不得擅

自变更采购方式或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未达到集中采购标准的，采

取竞争性方式并集体决策，公开采购情况。



3.公用经费应遵循“先预算、后支出”的原则，确保经费使用

合理。各部门应树立节约意识，合理安排经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避免浪费和不必要开支。

4.加强出入库管理，按采购合同验收入库，领用时办理出库手

续。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物资采购申请单（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大宗物资采购）。

2.正规发票及明细清单（进口货物需附代理进口公司结算单及

汇率结算单）。

3.公务卡消费凭证（公务卡结算时）。

4.采购合同（涉及签订合同时）。

5.货物采购验收单（政府集中采购需附政府采购电子验收

单）。

6.资产入库单财务留存联（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物资材料

等）。

第九节 办公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办公费是指用于购买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办公耗材等的费

用支出。由学校通过政府采购平台统一采购，使用部门应填写物资

采购申请表。

2.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不得擅

自变更采购方式或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未达到集中采购标准的，采

取竞争性方式并集体决策，公开采购情况。



3.公用经费应遵循“先预算、后支出”的原则，确保经费使用

合理。各部门应树立节约意识，合理安排经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避免浪费和不必要开支。

4.加强出入库管理，按采购合同验收入库，领用时办理出库手

续。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采购申请单

2.购货发票（附销售清单）

3.政府采购合同

4.出入库验收单。

第十节 印刷费

一、措施和要求

1.印刷费达到特定金额由学校通过政府采购平台统一采购，使

用部门应填写物资采购申请表。

2.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不得擅

自变更采购方式或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未达到集中采购标准的，采

取竞争性方式并集体决策，公开采购情况。

3.公用经费应遵循“先预算、后支出”的原则，确保经费使用

合理。各部门应树立节约意识，合理安排经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避免浪费和不必要开支。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印刷费发票

2.原始印刷明细清单和照片



3.印刷费达到 2000 元及以上的需提供学校盖章、分管副校长

签字的印刷合同。

第十一节 邮电费

一、措施和要求

1.信函、包裹等物品的邮寄、快递费

2.办公场所固定电话费、网络通讯费

3.严格区分公私，确保费用用于公务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快递费

（1）快递发票

（2）托运单客户联

（3）快递内容清单。

2.公用通讯费

（1）电信类发票

（2）托收合同

（3）业务清单。

第十二节 物业管理费

一、措施和要求

1.严格按照学校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执行，保障学校师生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环境。

2.学校物业管理工作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安全第一、

节能环保的原则，提高物业质量。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物业管理费发票。

2.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3.物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及考核表。

第十三节 水电费

一、措施和要求

学校水电费管理，应按照“计量准确、按表收费、强化管理、

减少浪费、改善服务”的原则，不得擅自提高水电费收费标准，严

格按照国家物价执行。

二、支出须附的凭证和单据

1.水电费发票。

2.银行托收明细单。


